附件1
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

	会计师事务所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批复成立文号
	
	批复成立时间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申报补助类型
	
	申报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	只填数字

	事务所陈述申请补助资金的依据和理由（须同时附报相关证明材料）
		
 （如：
 
1.财政部授予的全国会计领军（后备）人才资格人员1人：张三，符合事务所人才培养补助政策1，申请补助资金5万元；
2.吸纳签订《行业校所共建学生实习基地协议》高校的2名学生为正式员工：张三、李四，符合事务所人才培养补助政策3，申请补助资金0.6万元；

）
我所郑重承诺上述填报信息及所附证明材料全部属实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师事务所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补助资金使用承诺
	
我所郑重承诺：对获得的行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实行专款专用，不挤占、挪用或用于员工个人奖金等发放，若发现使用中存在弄虚作假，挤占、挪用、违规发放等问题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接受相应的处理。

主任会计师签字： 

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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